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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伟谈

国 有资产管理的 新思路

本刊记者  ★李惠英★  本刊通讯 员  ★王长廷★

李德伟，34岁。助 理研究 员，中国人民大学在职博士生，现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。近年 来，

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，先后提出了资产经营责任制、 多元导向经济理论及其微观形式、生产要素

联营制（泛股制）等企业改革模式；并认为民营 化 是 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 然趋势。主要论著及 文章

有：《 多元导向经济 与泛股制》 、《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》（英文）、 《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

的必 然趋势》 等。

问：也许你会赞同我们的 观 点：已历 十年 的经

济体制改革，其主旋律是国有企业的 改 革。在为实现

改革目标所作的艰苦探索中，我们 发现许 多问 题都涉

及到国有资产的管理。这样，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的改

革，便理所 当 然地 成为经济学家和 实际工 作 者的热门

话题。对此，你 有何想法呢？

答：我认为，整个经 济体 制 改革的基础 依赖于

企业改革，而 企业改革又以 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 改革为

核心。这是一个 “牵一发而 动全身”的问 题。传 统的

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，已成为深化 改 革的桎

梏，这一点已为我们所公认；但在理论的 研 讨中，某

些似是而 非的观点 又困扰 着我们改革的 实践，极 有澄

清的必要。例如 ，人们普遍认 为产权不清 是国 有资产

管理 当中的主要问题，但实际上，如 果仅仅 划 清国有

资产、集体资产和个人财产，这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

国有资产的优 化配置和使 用问题。其原因在 于：人们

至今没有看到，我们在弱化国有资产所 有 权约 束的时

候，并没有同时建立和 强 化 企 业的微观 财 产 约 束机

制。这就不可 避 免地导致企业的行 为短期 化。这种短

期行为不只 表现 为 滥用国有资产，靠拚 设 备 ，拚资

源，走高投 入低产 出的浪费经济道路 ，而且 使 企业对

依靠技术进步，提高经济效益，从而储 备 长期 发展的

后劲不以 为然，结果资源配置失调、短缺 长期 存在的

经济环境得不到改善，而 企业往往会以 不 断 涨价来实

现自 己短期利益。

问：看来我们似乎面临的是一 种 两 难 处境：如

果弱化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约束，可能会引起国 有资产

无人关心 并被掠夺性使 用的后遗症；但若 加 强国家对

其资产所有权的约束，又会重蹈企业吃国家 大锅饭，

不讲求经 济效 益的老路。那 么，有没有可 能 找到一种

两 全其美的办 法呢？

答：我个人以 为：这是可能的。具体说 来就 是，

在弱化国有资产所 有权 约束的同时，必 须 建立健全国

有资产的有效管理 体系；在强化企业经营自 主权的过

程 中，必须同时建立 企业微观 财产约 束关系。这也 就

是我称之为 “国有资产优先股化管理”的 设 想。

问：关于这一设想，它的精髓是否在于：将国家投

入企业的资产作价入股，企业必须确保国 家 股优先分

红，而国家既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，又 不承担其风险？

答：对！ 具体说来，我 认 为， 国有资产 优先股

化管理体系的构想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商品 经 济 的

新要求，在总结前段国 有企业改革的 经验，集承包、

租 赁和股份制的特点而 形成的新思路。按 照 其 基本原

则，将国家投 入企业的资产作价入 股，这 既 有利于国

有资产管理机构从价值形态上对国有资产 实施 统 一管

理，又能避免卷入具体管理国有资产每一 实 物形态的

生产经营之中。从实物形态或使 用价值上 管理 国有资

产是产品 经济的产物，多年 来的实践证明， 不 是一条

通往成功的道路。而只 有从价值形态上 管 理 才适合于

商品 经济。股份化则是适应商品 经济追求价值 增殖和

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好办法。但就形式而 论，西 方现 有

的股份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，不能直接照搬必 须加

以 适 当的改造。目前，我国国内股份制试 点 结 果也表

明，如果西方的股份制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国 有 制简单

相加，势必产生国家股东和董事长，并以 此 种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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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’不行，要从制度上想个办法，使‘长官

意志’想瞎指挥而不可得。” 八年过去了，没

有想出好的办法回 答这个问题。
近读苏星同志《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

实践》一书（1987年 7 月上 海人民 出版 社 出

版），对贯彻 先生产、后 基建这个方针，提 出

了一些可行的论点。他指 出：孙 冶方同志曾经

作过有价值的探索，认 为 财经体制中 “大权”

和“小权”、“死” 与 “活” 的界限，就是扩 大再

生产和 简单再生产的界限。属于扩 大再生产 范

围以 内的事是国家的 “大权”，国家必 须严格管

理，不管或管不严 就会乱。属于简单再生产 范

围以 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 己管的 “小权” ，国

家 多加干涉就会管死。苏星同志指 出：“孙 冶方

的主张，在理论上 虽 然还有争议（例如，企业

并不只 进行简单再生产），但从现实经济生活 来

看，用 这种办法保证先生产、后 基建方针的贯

彻执行，可能是一条出路。” 他 说：如果把企

业所占有的资金归企业 支配，这部分资金循环

所需要的物资，用合同形 式相对固定下来，不 再

年年分配，那 么，就基本上可做到：第一，保

证现 有企业 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（有原 有协

作关 系和供、产、 销三 方合同 作保 证）；第

二，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不致超过现有生产资

料供应的可能（属于生产 方面 的生产资料已经

有婆家 了，不能乱拉）；第三，国家计 划机 关

也易于控制投资规模。我再补充一条：这样就

不会出现“老厂吃不饱，新厂还在搞”的不正 常

现象了。孙 冶 方同志赞成老企业按照原 有协作

关 系由供产销三方自己平衡，原 有协作关 系范

围内平衡不 了 的，才由上级计 划和物资部门协

助 解决。他不赞成每年的 全国物资分配的“骡马

大会” ，认为物资每年打乱重分一次 是多此一

举。他风趣地说：夫妻结婚以 后，何必 年年拜

堂？当然，合同制也要事先通过调查和 协商，

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，允许供 求双方 有一定的

选择性，用形 象的比喻来说，即允许双方 “自

由结婚” ，但 合同 既 经 签订，就具有 法律效

力，不能随意“离婚”，不能想供就供，想不供

就 不供，或想要就要，想不要就不要。随意中

断原 有的协作关 系，另求 “新欢” ，这不正 是这

几年重复建设、经济效益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

吗？这样，用 经济合同把众 多的生产企业联结

起来，就可以 把微 观搞活同宏观调控统一起来，

我国的国民经济将避 免上下折腾，而达到协调

地按比 例地稳定增长。
当然，这还是从家庭收 支形 式出发的粗 线

条的设想，还有待深入的具体的探索。1988年

由于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幅度

过 大，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治理 经济环境、

整顿 经 济秩序作为明后 两年的重点。由 头脑过

热引起经济过热，从而破 坏比 例和平衡，需要

进行经济调整，这个问题在近四 十年的 建设中

多次 出现，旧 体制 出现 过，新体 制也 未 能 避

免，现 在是该 想一个治 本办法的时候 了。这就

是写 这篇短文的 出发点。

使我们重新陷入传统 体制下国家直接 干 预 企业经营的

窠臼。因此，必须使国有资产实现优先股 化。国家既

不直接参与经营， 又可以 通过监事会监 督 企业的资产

经营，并享有优先分红 权，以 确保 国 家的财政收 入。

问：这一构想固 然不错，但 它 同 样可以 导致 企

业的短期化行为。怎样 才能解决 这一问题呢？

答：这就涉及到与国有资产 优先 股 化 相配套的

企业改 革问题。基本设想是：企业 必 须通过招股建立

法人所有资产，自主经营，自 负盈 亏，国家一般不承

担 企业亏损责任。

问：你所称的 企业配套改 革，是 否 可 以 理 解为

走 股份制的道路？

答：不仅仅如 此。我认 为与国有资产 优 先 股 化

配套的企业改 革可以 搞股份制，也可以 实行 承 包、租

赁制，还可以 搞三者结合的形式——泛股制。 泛 股制

是我们已在很 多地方试行的企业改 革新模 式，从 目前

的实践来看，也许它有可能成为适合我国国情的 较为

理 想的国有企业改 革模式。泛股制的基本 原 则是：国

有资产 优 先股化；企业本身通过劳动者以 其个 人所有

的劳动力，技术和劳动收入作价入股，形成 “泛 股”，

以 此 确定每人的责权利关 系；企业实行收 益共 享、权

利共 享和风险共担。这样做的结果，便形成 了新型的

“泛股制”企业，与国有资产 优先股化管 理 体制配套

实施 ，就能重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 新 框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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